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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照登

市民刘先生昨日来电：市区
优越路原市商贸局家属院9号楼
下一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已经
3天了。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市区
平安大道与凌云路交叉口由东至
西的直行信号灯红黄闪烁，车辆
通行不便，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市民张先生昨日来电：市河
滨公园动物园北侧每天上午8点
左右有人焚烧垃圾，气味呛人。

热线回复

新城区祥云路祥云公园路灯
不亮，请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新城区管委会办公室梁先
生：我们尽快向相关部门反映。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我家被多收的暖气
费已退，谢谢你。”12月4日下午，
市民张女士致电记者说。

张女士家住市区矿工路与朝
阳路交叉口附近佳田紫金苑小
区，2013年冬供暖10天后她家开
始用暖气，但是物业（鼎峰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却让交了全额暖气
费，当时物业说供暖结束后没使
用的10天暖气费要退，但是一直
没退。记者将此事反映至新华区
住建局物业办，本报于11月27日
报道了此事。

随后，新华区住建局物业办
工作人员立即介入协调。

“2013 年冬，小区刚建成入
住，全市供暖开始时小区并未供
暖。之后，根据业主要求，我们开
始供暖。因为入住率太低，考虑
到供暖成本问题，我们在供暖开
始前就与业主商量好，只要供暖
满90天，业主交的暖气费就不会
退还。”鼎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李
经理说，当时他们还在小区内贴
了很多通知。

李经理说，因为张女士入住
较晚，她去交物业费时，工作人员
的解释或者是她自己的理解出现
问题，导致出现她有“10天没用的
暖气费会退还”的误解。“无论如
何，可能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解释
有问题，所以现在会根据她的要
求退还那部分费用。”

张女士家多交的
暖气费已退还

□见习记者 杨尊尊

本报讯 近日，市民孙先生致
电本报反映，今年供暖以来，家
中每晚都停暖，睡觉时感觉“冷
飕飕的”。

孙先生说，他家住市区优越路
中段3号院9号楼，自供暖以来，晚
上家中总是停暖。“家里有老人，晚
上起来比较频繁，因为怕感冒，每

次都得穿上厚厚的衣服。”孙先生
告诉记者，家中虽然供暖，但晚上
睡觉时还得靠电暖器取暖。他认
为，晚上睡觉时才是一天最需要温
暖的时候，此时停暖不合理。

昨天上午 11 时许，记者联系
平顶山热力集团供热有限公司调
度室。调度员李先生说，目前我
市老城区仍旧是蒸汽供暖，热力
集团按照蒸吨收费。通常供暖

前，各小区物业公司需向热力集
团统一缴纳暖气费，供暖结束后，
热力集团根据多退少补的原则进
行结算。但物业公司与住户之间
的收费和供暖运作方式由物业公
司自行决定。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平煤神马
集团物业服务中心负责热力调度
的孙先生。他说，目前该中心设有
3套供暖方案：气温为0℃以下时，

全天24小时供暖；0-10℃时，在早
上 5 点至晚上 11 点半之间供暖；
10℃以上时（大多为每年二三月
份），在0-10℃时设立供暖时间的
基础上再分时段供暖。

“晚上 11点半以后，大多数人
都进入了睡眠，考虑到房子内和供
热管道内都留有余温，一般不会太
冷，因而采取分时段供暖的方案，
不能随意更改。”孙先生说。

家中半夜停暖，睡觉时冷飕飕
○住户：晚上停暖不合理
○物业部门：供暖有固定方案，不能随意更改

□见习记者 肖静

本报讯 近日，市民贾先生向本
报反映，市区光明路与南环路交叉
口附近一家属院内垃圾无人清理。

贾先生说，他的同事住在市区
光明路南段湛河区检察院附近的
家属院，院内垃圾堆成了小山，一
直无人清理。

12月4日上午11时许，记者来
到该家属院看到，两堆长约 3米、
宽约两米、高近1米的生活垃圾堆
在院内北楼西侧两个单元前，南北
楼中间的马路被占去近半。

家属院门卫谢女士告诉记者，

负责小区物业的人拖欠她今年前
十个月的工资，因此从 11月起，她
不再清理住户的生活垃圾。

记者在家属院内的墙壁上看
到几张公告，一张 10月 23日的通
知写明，今后家属院物业管理方式
由业主从“业主自行管理”和“物业
公司托管”两种方式任选其一。一
张 10月 27日的通知显示，院内将
在10月28日召开物业管理问题会
议，讨论决定有关问题。旁边一张
公示注明：为了更好服务小区居
民，在检察院相关部门牵头和小区
居民的配合下完成第一次业主非
正式会议，经过讨论商议采用少数

服从多数原则，采用小区自治管理
模式。

家属院业主委员会主任贾先
生告诉记者，之所以不能及时清理
垃圾是因院内个别住户没有缴纳
物业费。“家属院共一百户左右，有
20多户没有缴物业费。不缴物业
费的住户多为顶楼住户，是中盐皓
龙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过去因
房顶漏水和原来负责物业的人员
有些问题没有协调完，所以不愿意
缴费。如果我们用目前收到的物
业费清理垃圾，那么缴费住户会不
平衡。”贾先生说。

随后，湛河区检察院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家属院人员
复杂，湛河区检察院、中盐皓龙盐
化有限责任公司、农信社等单位职
工皆有。“过去家属院没有物业管
理，我们服务中心就找了人帮忙协
调，但他一个月前辞职了。之前家属
院的物业费就没有缴齐，那人还自己
垫了不少钱帮住户解决问题。”关于
院内垃圾问题，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12月1日曾到中盐皓龙盐化有限
责任公司向有关领导反映，对方回
复会在一周内和部分住户开会协
调，尽量早日缴齐物业费。

昨天上午，记者了解到，家属
院内的垃圾还未清理。

物业费收不齐，家属院垃圾月余无人清理

□记者 吕占伟/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市区光明路与联盟
路交叉口附近的一个灯箱路名
牌倾斜后倒在一辆皮卡车身上，
记者看到后及时报警。目前，有
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

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采访
途经光明路与联盟路交叉口附
近时，看到交叉口向南5米路东

人行道上的灯箱路名牌倾倒在
一辆白色皮卡车上。路名牌倾
斜 45度，紧紧“吻”着非机动车
道上的一辆皮卡车，路名牌底座
的铁皮裸露在外，边缘的水泥砖
碎裂（如图）。皮卡车无车牌，车
身有点脏。

附近商户称，路名牌倾倒在
皮卡车上至少两天了，不见有人
前来处理。

随后，记者拨打了 110。昨
天中午，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
回复称，此事已交由市数字化城
管监督指挥中心处理，车辆受损
情况和车主身份尚不明确。

对此，市数字化城管监督指
挥中心接线员称此案件已派给
市民政局处理。

截至发稿，现场并未得到处
理。

灯箱路名牌斜身“吻”路边车
事发光明路与联盟路交叉口

□记者 杨元琪/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 近日，本报接到市民反
映，市区曙光街中段人行道上一根
线杆断裂倾斜，杆顶还架着多根缆
线，存在安全隐患。

昨天上午，记者在曙光街与迎
宾路交叉口东 100米看到，路南人
行道上一根七八米高的线杆基段破
损严重，锈蚀的钢筋裸露在外（如上
图），线杆呈约80度倾斜，顶部架设
有数根缆线。线杆紧邻旁边的门面
房，附近停有多辆汽车。

据附近商户介绍，这根线杆是
半年前被车撞坏的，一直没人维修。

随后，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市
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称接到过相关反映，并将情
况告知电力部门，电力部门排查
后发现损毁线杆并非他们管辖。目
前，城建部门仍在寻找线杆的主人，
争取早日消除安全隐患。

街头线杆“骨折”


